
铜陵禾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环保检验检测

实验研发中心及环保设备生产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4月 2日，铜陵禾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环保检验检测实验研

发中心及环保设备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和内容

铜陵禾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铜陵市郊区郊区经济开发区大通工

贸园 C区 2号 4-5层（与环评地点一致），检测样品能力 80个/天（水样 30个、

气样 30个、土壤 20个），本工程主要由环境检测实验室等主体工程，药品室、

易制毒品室、小型仪器室、接样室与留样室、采样设备室、耗材室等储运工程，

供水供电供热等公用工程，废气、废水、噪声、固废治理等环保工程构成。

(二)建设过程与环保审批情况

2022年 12月 2日，本项目已由铜陵市郊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项目编

码：2211-340711-04-01-865263。

2023年 11月铜陵禾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委托合肥禾田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对“铜陵禾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环保检验检测实验研发中心及环保设备生产”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保检验检测实验研发中心及环保设备生产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

2023年 4月 20日铜陵市生态环境局郊区分局出具了《关于环保检验检测实

验研发中心及环保设备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对该项目予以审

批（铜环郊审〔2023〕5号）。

铜陵禾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环保检验检测实验研发中心及环保设备生产项

目于 2023年 5月开工建设，2023年 8月开始调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工程实际总投资 42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50万元，占总投资的 11.9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一期内容验收，即环保检验检测实验研发中心。验收内容为

环境检测实验室等主体工程，药品室、易制毒品室、小型仪器室、接样室与留样

室、采样设备室、耗材室等储运工程，供水供电供热等公用工程，废气、废水、

噪声、固废治理等环保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与环评、环评批复相比，项目地理位置、建设单位、投资主体、项日

产品、设计规模、总投资、环保工程、公用工程、辅助工程、环保投资基本一致，

依据根据《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682号）、《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

评函〔2020〕688号）等，项目规模不发生变化、建设地点不发生变化，生产工

艺不发生变化，环境保护措能及污染物排放量不增加，排放方式不变，不属于重

大变动，因此，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更。

三、环保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处理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和纯水制备浓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南部城

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含废酸碱液、六价铬等重金属废液、含酚废液、含氰废液、喷淋循环废水及

喷淋塔沉渣作为危废处理，低浓度器皿清洗废水进入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

（TW001）处理达到铜陵市南部城区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后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

铜陵市南部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处理规模 2m3/d，处理工艺为“预调节+酸碱中和+混凝

沉淀”。

（二）废气处理

酸性废气经收集后通过碱液喷淋塔经 1根 25m排气筒排放（DA001）；有

机废气经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箱后通过 1根 25m排气筒排放（DA002）。

（三）噪声防治措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进行平面布置，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四）固废废物处置措施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实验室危险废物设危废暂存间

暂存，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四、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1、2024年 2月 28日~2024年 2月 29日对铜陵禾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环保

检验检测实验研发中心及环保设备生产项目进行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监测期间各

项环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生产稳定运行，生产工况为 83%~100%，符合“三同

时”验收监测要求。

2、监测期间，pH7.5~7.7、悬浮物 30mg/L、氨氮 8.16mg/L、化学需氧量 16mg/L、

五日生化需氧量 7.0mg/L。满足南部城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3、监测期间 1#废气排放口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均小于 240mg/m³；硫酸雾排

放浓度均小于 45mg/m³；氯化氢排放浓度均小于 100mg/m³；氟化氢排放浓度均

小于 9.0mg/m³。2#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均小于 120mg/m³；苯排放浓

度均小于 12mg/m³；甲苯排放浓度均小于 40mg/m³。

废气排放口 1#废气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废气排放口 2#废气排放满足《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4、监测期间，无组织废气氯化氢最大浓度为 0.18mg/m³，小于 0.2mg/m³，

硫酸雾最大浓度为0.291mg/m³，小于 1.2mg/m³；氮氧化物最大浓度为 0.057mg/m³，

小于 0.12mg/m³；氨最大浓度为 0.24mg/m³，小于 1.5mg/m³；非甲烷总烃最大浓

度为 3.06mg/m³，小于 4.0mg/m³；苯未检出；甲苯最大浓度为 0.049mg/m³，小于

2.4mg/m³；甲醛最大浓度为 0.191mg/m³，小于 0.20mg/m³。

有机废气排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排放浓度限值；酸性气体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排放浓度限值。

5、项目厂界四周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建设项目废水满足满足南部城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